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关联交易公告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九江银行或我行）第七届董事

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审议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2026

年度关联法人存款类关联交易预计额度的议案》，根据《银行保险机

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现将该事项披露如下：

一、关联交易概述及交易标的情况

我行分别授予九江市财政局及其关联方、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

及其关联方、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方大炭素新材料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佛山市高明金盾恒业电脑特种印刷有限

公司及其关联方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存款类关联交易额度（不含

《银行保险机构关联交易管理办法》第五十七条规定豁免审议和披露

的关联交易对应的存款额度），董事会授权经营层有权机构在满足存

款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的前提条件下，自行开展相关存款业务。额度

有效期为 2026 年 1 月 1 日至 2026 年 12 月 31 日。

二、交易对手情况

关联方

名称

经济性质或
类型

主营业务或经营
范围

法定
代表人

注册地
注册资本
及其变化

与我行的
关联关系

九江市财政
局

机关单位 / / / / 我行主要股东

北京汽车集
团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国有独

资)

制造汽车（含轻型
越野汽车、轻、微
型客货汽车、多功
能车、专用车、轿
车）、农用机械、
农用运输车、摩托
车、内燃机及汽车

配件等。

张建勇
北京市顺义区双
河大街 99 号

1,995,65
0.83 万人

民币
我行主要股东

兴业银行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国
有控股)

吸收公众存款；发
放短期、中期和长
期贷款；办理国内
外结算；办理票据
承兑与贴现；发行
金融债券；代理发

吕家进

福建省福州市台
江区江滨中大道
398 号兴业银行

大厦

2,077,41
9.08 万人

民币
我行主要股东



行、代理兑付、承
销政府债券等。

方大炭素新
材料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

股份有限公
司(上市)

第二类医疗器械
生产；餐饮服务；
医用口罩生产等。

马卓
甘肃省兰州市红
古区海石湾镇炭

素路 11 号

402,597.
04 万人民

币
我行主要股东

佛山市高明
金盾恒业电
脑特种印刷
有限公司

有限责任公
司(自然人

独资)

特定印刷品印刷；
文件、资料等其他
印刷品印刷；出版

物印刷等。

罗汉敏
佛山市高明区杨
和镇银杏路 2号

30,000.0
0 万人民

币
我行主要股东

关联交易对手包括上述主要股东及其关联方。

三、定价政策

在满足存款定价不优于非关联方的前提条件下开展相关业务，符

合我行和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我行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四、关联交易金额及相应比例

九江市财政局及其关联方、北京汽车集团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关联方、方大炭素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

司及其关联方、佛山市高明金盾恒业电脑特种印刷有限公司及其关联

方在不超过人民币 200 亿元的存款额度内由我行经营层有权机构自

行开展相关存款业务。我行与单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易金额可能达到

上季末资本净额 1%以上，或累计可能达到上季末资本净额 5%以上，

即达到重大关联交易标准，故进行披露。

五、董事会决议、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的意见或决议情况

我行第七届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 2025 年第六次会议对该

议案进行了初审，通过了该议案，并提交董事会审议。我行第七届董

事会第二十四次会议审议通过该议案。

六、独立董事发表意见情况

我行四名独立董事分别签署了独立意见函，均认为该议案涉及的

关联交易遵循一般商业原则，以不优于对非关联方同类交易的条件进

行，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九江银行和中小

股东利益的行为。



七、关联交易对我行的影响

上述关联交易系我行正常存款业务，对我行正常经营活动及财务

状况无重大影响。

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 12 月 30 日


